
「自動轉撥服務」條款及細則 

 

• 「綜合理財服務」客戶可申請使用港元、美元及人民幣的「自動轉撥服

務」。 

• 「自動轉撥服務」是適用於客戶指定往來賬戶的服務，資金不足以支付

有關票款的情況。若轉撥金額不超過本行不時釐定或客戶設定的最高限

額，並受下文第 1 至 9 條規定的條款及細則約束，本行將在支票交收的

下一日自動將等於客戶指定儲蓄賬戶差額的款項轉入指定的往來賬戶。

如支票總金額超出轉撥最高限額，即使其中單一支票票額低於最高限

額，「自動轉撥服務」將不獲執行。 

• 預設的自動轉撥上限如下︰ 

A1. 2019 年 11 月 18 日（“生效日期”）前： 

「綜合理財服務」 港元賬戶 美元賬戶 人民幣賬戶 

「中銀理財」 港幣 10,000 元 美元 1,200 元 人民幣 8,000 元 

「智盈理財」 港幣 5,000 元 美元 600 元 人民幣 4,000 元 

「自在理財」 港幣 5,000 元 美元 600 元 人民幣 4,000 元 

 

A2. 生效日期起： 

「綜合理財服務」 港元賬戶 美元賬戶 人民幣賬戶 

「私人財富」/

「中銀理財」/

「智盈理財」/

「自在理財」 

港幣 10,000 元 美元 1,200 元 人民幣 8,000 元 



 

• 客戶亦可按需要另行設定有關限額，自設的自動轉撥上限如下： 

B1. 生效日期前： 

「綜合理財服務」 港元賬戶 美元賬戶 人民幣賬戶 

「中銀理財」 港幣 100,000 元 美元 12,000 元 人民幣 80,000 元 

「智盈理財」 港幣 50,000 元 美元 6,000 元 人民幣 40,000 元 

「自在理財」 港幣 30,000 元 美元 4,000 元 人民幣 20,000 元 

  

B2. 生效日期起： 

「綜合理財服務」 港元賬戶 美元賬戶 人民幣賬戶 

「私人財富」/

「中銀理財」/

「智盈理財」/

「自在理財」 

港幣 100,000 元 美元 12,000 元 人民幣 80,000 元 

  

• 如客戶取消「綜合理財服務」，相關「自動轉撥服務」亦會相應取消。 

• 上述 A2 及 B2 所述生效日期起生效的新預設自動轉撥上限及自設自動轉

撥上限規定，亦適用於已經在生效日期之前生效的「自動轉撥服務」 之

客戶。 

• 如客戶於生效日期前更改自動轉撥限額（現有自設的自動轉撥限額），

則現有自設的自動轉撥限額仍然適用，除非客戶按照其他方式更改生效

日期後上述 B2 所述的新自設自動轉撥限額。 



  

     1. 「自動轉撥服務」定義及釋義︰ 

        1.1. 「賬戶持有人」指「存入賬戶」及「扣款賬戶」的持有人； 

        1.2. 「營業日」指(a)銀行在香港開門營業的日子或(b)就指定服務而言，本

行提供該指定服務的日子；惟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1.3. 「截止時間」指本行為釐定透支本金而不時指定的營業日的某個時

間； 

        1.4. 「透支本金」指於營業日的截止時間在「存入賬戶」所透支的本金總

額，或於該營業日在「存入賬戶」內扣除的支票總額，以較少者為準； 

        1.5. 「存入賬戶」是以賬戶持有人名義在本行開立的往來賬戶，並由賬戶

持有人指定且由本行接納為「存入賬戶」； 

        1.6. 「扣款賬戶」是與「存入賬戶」貨幣相同且以賬戶持有人名義在本行

開立的儲蓄賬戶，並由賬戶持有人指定且由本行接納為「扣款賬戶」。 

     2.  本行僅在本條款的規限下向賬戶持有人提供本「自動轉撥服務」。 

     3.  如「存入賬戶」在任何營業日的截止時間因開出的支票導致透支，本行將

在支票交收的下一日由「扣款賬戶」自動轉撥一筆與透支本金相同的款額(「轉

撥額」)至「存入賬戶」，但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3.1. 在該轉撥前，「存入賬戶」沒有備用抵押透支、或其備用抵押透支低

於「透支本金」(如適用)；及 

        3.2. 在該轉撥前，「扣款賬戶」的可用及未負債金額超出或等同「透支本

金」；及 

        3.3.「透支本金」不得超出本行不時全權指定的最高限額、或由賬戶持有人

不時所設定的最高限額。 

    4. 「透支本金」將按本行不時公佈的透支利率計算利息，客戶需於本行指定

的日期前支付利息。 

      5. 為免存疑，本「自動轉撥服務」只適用於因「存入賬戶」開出的支票而導

致透支的情況。然而，即使本行可透過本「自動轉撥服務」作出自動轉撥，如



基於任何原因本行未能結算「存入賬戶」開出的任何支票，本行並無責任由

「存入賬戶」撥還任何部分的轉撥額至「扣款賬戶」。 

      6. 賬戶持有人有責任不時監察及維持或促使「扣款賬戶」維持足夠可用及未

負債金額，使本行可透過本「自動轉撥服務」不時作出自動轉撥，以履行及/或

解除「扣款賬戶」對本行或任何第三方的所有適用指示、責任及債務(包括自動

轉賬或直接扣賬指示)。 

      7. 在不影響上述條文的一般性情況下，「存入賬戶」或/及「扣款賬戶」因任

何原因被凍結，本行可在任何時間並在沒有發出通知的情況下拒絕履行本「自

動轉撥服務」而毋須承擔責任。 

      8. 登記用作本「自動轉撥服務」的賬戶必須為在本行開立的賬戶。 

      9. 受限於本條款，若有關轉撥不符合本「自動轉撥服務」的資格，本行將相

應履行各方之間就「存入賬戶」、「扣款賬戶」、其他賬戶或服務已存在的任

何其他安排。為免存疑，並在不影響本條款的任何條文的情況下，本「自動轉

撥服務」項下進行的轉撥均受本條款所規限，而在其他任何安排項下提供或進

行的轉撥或交易則受各方之間訂立的現有協定所規限。 

 

 

 


